
附件 1： 

SAC/TC 252 标准验证实验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标准验证实验室管理，确保验证试验数据的真实性、有效性，

提高验证试验效率与质量，为标准的制修订提供科学支持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标准验证实验室是经全国皮革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皮

标委”）评估通过具有相应资质并获得授牌的实验室，承担皮标委秘书处下达的

试验验证工作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皮标委授牌的标准验证实验室的申请、评审、监督、

调整、撤销、评估和管理。 

第四条 皮标委秘书处负责标准验证实验室的统一管理与调配。 

第二章 申请和评审 

第五条 实验室自愿提出申请，并提交《标准验证实验室申报表》及相关资

质证书复印件，标准验证实验室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1）已通过 CNAS 资质认定或省级计量认证，具有参与验证试验项目的检

测设备和人员条件； 

（2）已开展 3 年以上皮革、毛皮或羽绒产品检测业务（包括企业内部质量

检测）； 

（3）近 3 年内没有因弄虚作假等问题受到相关部门的惩戒； 

（4）在皮革、毛皮或羽绒产品检测领域的能力处于国内领先水平，或具有

起草、参与相关标准制修订工作的经验； 

（5）能积极参与秘书处组织的试验验证工作，主动承担秘书处下达的验证

试验任务； 

第六条 申请资料经秘书处初审合格后，由秘书处组织专家成立评审组对其

进行评审，必要时安排现场评审。 



第七条 评审合格后，秘书处与各实验室签订工作协议，并颁发“SAC/TC 252

标准验证实验室”证书。 

第三章 监督和管理  

第八条 由秘书处对标准验证实验室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，并对各签约实验

室实行注册管理制度，标准验证实验室应每年申报注册一次。 

第九条 各签约实验室应指定一名技术负责人，负责与秘书处的联络、安排

和协调本实验室参加秘书处组织的验证试验，对参加的验证试验进度和结果负责，

并配合秘书处完善验证试验计划。 

第十条 各签约实验室应配备有相当数量的、能够独立操作检测并具备一定

经验的实验员，其中至少有 1～2 人在秘书处备案并负责相关方面（物理、化学

或生物等）的验证试验。实验员如有调整需及时书面通知秘书处并备案。 

第十一条 实验员只能在其申报的专业领域（如物理、化学或生物等方面）

开展试验并提供试验记录和试验结果报告，不得跨领域进行检测试验验证（如物

理检验员不得在化学试验结果报告上签字，获得多领域证书的除外）。 

第十二条 每年秘书处将对各实验室的工作情况（参加试验次数、试验结果

等）进行工作评议，对备案实验员进行确认，并根据当年度工作情况由秘书处组

织相关专家对相应实验室进行现场评审/考核，合格的实验室将获准下一年度的

注册。 

第十三条 各签约实验室不应无故缺席秘书处组织安排的验证试验，若因不

可抗力因素不能参加，需书面报请秘书处批准备案。多次不参加验证试验的实验

室，将影响其每年度的工作评议结果。 

第十四条 标准验证实验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责令其限期整改： 

（1）经检查或被举报存在试验操作不规范的； 

（2）试验结果存在质量问题的； 

（3）未按时提交试验结果的； 

（4）试验结果不完整或未按要求提交的； 

（5）在承担试验验证任务期间，无故缺席又未向秘书处提出书面申请的； 

（6）工作评议或现场评审/考核有不符合项的； 



整改期限通常为 3 个月，整改期间，秘书处不再向其下达新的验证任务。整

改期满后仍不符合要求的，秘书处视情况撤销其标准验证实验室资格。 

第十五条 标准验证实验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撤销其资格： 

（1）在承担验证试验室期间，因弄虚作假等受到有关部门惩戒的； 

（2）开展验证工作不力，致使秘书处无法正常开展工作的； 

（3）整改期满仍未通过考核的； 

（4）利用标准验证实验室资质谋取不正当利益的； 

（5）存在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。 

第十六条 秘书处每年根据当年度工作情况评选优秀标准验证实验室，并在

年会上予以公开表彰，同时验证试验的工作成绩将作为皮标委聘任委员/观察员

的参考依据。 

第四章 验证试验工作的开展 

第十七条 验证试验活动至少需在两家以上实验室进行。 

第十八条 各标准工作组或起草小组根据标准起草工作所需，结合各起草单

位的意见以及相应标准制修订要求，向秘书处提出验证试验计划申请，并提交拟

定的验证试验方案，秘书处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开展验证试验。 

第十九条 秘书处完善并确定试验方案后，征集试验样品及各实验室参与验

证试验的意向。 

第二十条 秘书处将收集到的样品和验证试验方案分发给最终确认参与验证

试验的各实验室。 

第二十一条 各实验室根据验证试验方案在规定时间内按试验计划做好原始

记录、试验结果报告或试验分析小结等，并及时提交秘书处。对于试验过程中出

现的各种可能影响试验结果的问题，实验室应及时与秘书处联系沟通。试验结果

报告需要有该实验室技术负责人和备案实验员的校核签名。 

第二十二条 秘书处汇总试验结果，提交给相应的标准工作组或起草小组。 

第五章 相关费用 

第二十三条 各签约实验室申请注册缴费标准为 2000 元/年（含证书费），秘



书处根据申请人或签约实验室的规模和评审范围的大小、以保证评审工作质量为

原则，确定评审所需的人日数，暂不收取评审费，但评审人员的交通费、食宿费

由申请人或签约实验室承担。 

第二十四条 申请人或签约实验室在提交申请后或申报注册时，应缴纳注册

费，以便秘书处及时组织安排相关实验室的评审工作。 

注：2021年度首次申报的实验室可免除当年费用。 

第二十五条 秘书处根据当年度验证试验的参与情况，给予实验室一定的检

测费用补贴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有全国皮革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起开始执行。 


